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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一批利用网络、
信息技术侵害人格权典型案例，其中部分案
例聚焦网络、信息技术侵权新形态，体现了司
法机关加强智能时代人格权益保护、引导和
规范新兴技术正确运用、促进新兴技术向上
向善发展的实践导向。

当前，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以赋能千行百
业、推动智能变革的特征，为新技术、新应用、
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与此同
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加剧了人格权侵
权行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和扩散。如深度合
成技术通过对肖像、声纹等生物特征数据解
构和重组，催生了深度伪造换脸、语音克隆等

“超真实伪造”的新型侵权形态。这不仅容易
造成人格尊严贬损的普遍化，而且给侵权救
济带来困难。

此次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二、案例三
均涉及利用AI技术侵权的问题。案例二中，
三家公司未经殷某某许可，利用AI技术处理
其声音，并提供给用户配音，致使殷某某的声
音信息被广泛用于多处。案例三中，某软件
运营公司通过AI技术开发运营“换脸”软件牟
利，在未获彭某某授权的情形下，利用其肖像

供用户“换脸”。
我国民法典明确自然人享有姓名权、肖

像权、名誉权等权利。“声音权”虽没有被明确
作为具体人格权的类型，但是民法典对自然
人的声音作出了参照肖像权保护的规定。当
前，随着视频平台的兴起，AI配音走向普及，
声音权益中的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进一步凸
显，将声音作为人格权益予以保护显得更加
必要。案例二确定了未经许可AI化使用他人
声音的侵权属性，明确了AI合成声音“可识别
性”的判断标准，即“能使一般社会公众或者
相关领域的公众根据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
关联到该自然人”。若其他主体未经许可AI
化使用可识别到特定人的声音，应承担人格
权侵权责任。这一裁判彰显了法院强化声音
权益保护的态度，有利于提升人格权全面保
护的意识和水平。而案例三关注“AI换脸”中
的肖像权保护，直接明确了未经他人许可使
用他人肖像进行商业经营是直接侵害他人肖
像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民事责任。

可以说，上述两个案例聚焦侵害人格权
的典型场景，关注人格权益保护面临的新挑
战，划定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自然人声
音、肖像并进行商业化利用的合法性边界。

这是司法机关主动适应智能时代的生动实
践，不仅有力维护了权利人的人格权益，强调
了智能时代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同时也给
了全社会以警示，相关主体在开发和应用AI
技术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并保护
他人人格权。

这两起案例给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也贡
献了一些宝贵经验。人工智能是赋能型科
技，以“人工智能+”模式推动传统行业、传统
模式数智化转型，其规范与治理需要综合考
量多方利益，从而构建更为全面的治理框
架。首先，应在理念上明确发展与保护的一
体关系。一方面，要顺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与应用的潮流，正视与科技发展伴生的新型
风险。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即体现了人民
法院既要发挥审判职能、明确法律底线，提
防以技术中立之名行权益侵害之实的违法
行为；又要避免因噎废食，给科技发展套上
过重的枷锁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要通过
个案裁判不断加强人格权益保护，夯实人工
智能技术健康发展的基础。人工智能发展
应当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更好地维
护人格尊严为目标，确保技术向善，提升社
会公众在技术发展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其次，应在手段上突出技术与治理的双

向协同。一是“以治促技”规范技术应用，通
过人民法院发挥审判职能、监管部门明确监
管要求等方式，进一步明确新技术开发与应
用的行为规范，确保人工智能不成为违法侵
权的工具；二是“以技治技”更新治理手段，善
用AI赋能技术治理，不断升级治理“工具箱”；
三是畅通救济渠道激励公众参与，鼓励用户
基于使用体验提出对新技术的治理需求。

充分重视、全面尊重和保护人格权益，不
仅是依法严格落实民事主体基本权利保障的
重要内容，也是促进新兴技术向上向善发展
以及和谐有序社会秩序构建的必然要求。期
待有关方面持续完善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治
理规则，强化司法实践对技术应用的引导与
规范，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间寻求最佳平
衡点，进一步筑牢技术发展的伦理根基，确保
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格尊严的守护与提
升，最终形成智能时代人格权司法保护的中
国方案。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数据法治研究院
教授，中国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
会长）（来源：法治日报）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建
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客观要求。已正式施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
律层面把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等相关制度确定下来，
夯实了公平竞争的法治根基。

截至2025年1月底，我国民营企业数量
达 5670.7 万户，是 2012 年的 5.2 倍。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中，民营企业从 2012 年的 2.8 万
家增长至 42 万多家，占比由 62.4%提升至
92%以上。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生力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曾经，民营企业面临“蓝海市场无法进
入”“要素资源无法共享”等问题。区别对待、
不公平竞争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领域设定
或变相设定准入障碍，限制民营企业公平参
与竞争，部分地区和部门存在滥用行政权力
限制企业自主迁移、阻碍商品要素自由流动、
设置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隐性门槛等情况，
制约着民营经济活力的释放。

为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保

证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近年
来我国相继出台《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等政策文件。
民营经济促进法将近年来较为成熟的经验
做法和各项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制度保
障，为企业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有力提振
了企业发展信心。

落实好公平竞争，首先要完善全国统
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现“一单尽
列、全国统一”的整体性治理，保证各类经
营主体可以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以外的领
域。今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3 部门联
合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 年版）》，
新修订的清单事项数量由 2022 年版的 117
项缩减至 106 项。应进一步放宽准入限
制、降低准入成本、优化准入管理，把公平
竞争落到实处，让企业将更多精力投入产
品、技术和服务创新中。

除依法保障民营企业平等进入相关领域
外，还要确保其受到平等对待。要执行好有
关规定，落实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定期评

估、及时清理、废除含有妨碍全国统一大市场
和公平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
享受政策红利。

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离不开高
素质执法人才队伍的建设。执法人员如果政
策理解不到位、能力水平不足，容易导致机械
执法、任性执法等问题。对此，要强化对执法
人员的管理、培训和监督，提高行政执法人员
素质和能力，把住入口关、能力关、素质关。
严格按照法定权限、条件与程序开展调查，提
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

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律的制定或修订
还需加快进程。一批配套机制已经出台，如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保障中小
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公
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关于健全社会信
用体系的意见》等。其他涉及投资融资促进、
科技创新、服务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机制应加
快推进，各地也可结合本地实际，积极完善相
关配套，确保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有关规定切
实得到贯彻落实。 （来源：经济日报）

凝聚全社会力量
筑牢全民反诈防线
人民公安报评论员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电信
网络诈骗犯罪已成为影响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突出社会问题。此次

“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以“反
诈是门必修课，筑牢防线守好责”为主题，
深刻揭示了反诈工作的重要性和全民参与
的必要性，将为构建全社会反诈新格局奠
定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打
击治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反诈工作作为一项
重要政治任务和民生工程，在打防实践中展
现出强大的决心。从推动建立各级反诈中
心到开展“断卡”“断流”“拔钉”“斩链”等专
项行动，从完善预警强化宣传到实施反诈技
术手段升级，从源头治理全链条打击到深化
部门协同，一系列有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
效，彰显了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专业能力和
守护人民财产安全的坚定意志。

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仍呈现高发
态势。究其原因，除了犯罪分子的贪婪与
狡猾外，群众防范意识有待提高也是重要
因素之一。反诈工作是一场持久战，需要
久久为功的韧劲、与时俱进的智慧，需要全
社会共同参与、凝聚合力。因此，将反诈作
为一门“必修课”，全面提升全民识骗防骗
能力，进一步筑牢反诈防线，是一项重要而
紧迫的任务。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事关
国家经济安全、社会大局稳定与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公安机关作为反诈主力军，在纵深
推动打击治理工作的同时，要用心做实反诈
宣传，有针对性改进宣传内容和方法，提高
宣传覆盖面和精准度，着力营造全社会反诈
浓厚氛围，不断增强群众防骗意识和能力。
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主
责、行业监管、社会参与的反诈工作格局，形
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整体合力，推动全
民反诈、全社会反诈再上新台阶。

严厉打击、严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犯
罪，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
法治社会的题中之义。唯有全民携手，方能
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反诈长城。让我们以“全
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为契机，进
一步凝聚全社会共识和力量，共同上好反诈

“必修课”、筑牢反诈“防火墙”，为建设更高
水平的平安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来源：人民公安报）

以司法之力守护智能时代人格尊严
强化司法实践对技术应用的引导与规范，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进一步筑牢技术发展的伦

理根基，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服务于人格尊严的守护与提升

王立梅

夯实公平竞争法治根基
田杨

规范管理
记者 6 月 17 日从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获悉，
总局近日实施针对互联
网电视自动续费服务的
专项规范管理措施。此
次治理聚焦用户反映较
为集中的自动续费“扣
费前无提醒”“取消流程
复杂”“投诉渠道不畅”
等痛点问题，通过规范
服务规则，全面优化互
联网电视消费体验，在
巩固治理电视“套娃”收
费工作的基础上，构建
更加公平、透明、便捷的
互联网电视服务生态。

新华社发王鹏作


